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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一、研究生資料：
	姓名
	學號
	性別
	聯絡電話

	
	
	
	


　二、原指導教授名單：
	服務單位
	級職
	姓名
	性別
	電話
	備註
	簽章

	
	
	
	
	
	主指導教授
	

	
	
	
	
	
	
	


  三、更改指導教授名單：
	服務單位
	級職
	姓名
	性別
	電話
	備註
	簽章

	
	
	
	
	
	主指導教授
	

	
	
	
	
	
	
	


備註：1.依據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第二條之一規定，研究生入學後，於第二學年開始時，應將論文指導教授名單送請學系（所）主任認可。
2.論文指導教授名單經送請系主任（所長）同意後，由系（所）辦公室留存。
　   　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
 指導教授：							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主任（所長）：    
